厦门市中医院信息中心采购前期调研公告
（2026年5月份）
我院拟对一批信息化相关项目组织采购调研，诚邀广大有志厂商积极参与调研，报名厂商应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且有足够能力承接项目的国内企业。鼓励拥有安全、规范、自主软件研发能力企事业单位参与医院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1、 项目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价
	项目简介

	1
	实训中心信息化项目
	45万元
	本项目拟建设一个功能完善、智能协同的临床技能中心综合管理平台，覆盖耗材管理、场地预约、教学排课、技能考核、音视频管理及大数据分析等模块，实现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显著提升培训容量与资源配置效率，推动跨地域教学资源共享，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教学与管理效能，构建适应新形势下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教学环境。项目说明详见附件。（二次公告）

	2
	PACS系统定制化开发项目
	13万元
	根据相关部门要求需对PACS系统进行改造，具体改造内容如下：
1. PACS系统增加患者自助报到登记，并分诊到对应检查队列，等候叫号检查功能。
1.1 提供自助报到登记分诊规则相关配置。
1.2 提供标准接口供自助设备等第三方系统调用。
2.按医保影像云数据共享接口文档要求，完成对应服务的定制化开发改造，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上传/撤销上传、检查图像查询、检查索引查询、提供第三方调阅接口等服务。
3.按区域影像云调阅接口进行定制化开发改造，在相关检查报告上展示区域云胶片二维码。

	3
	三医一张网数据采集上传项目
	15万元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需采集医院各业务系统数据，共包含 19个分册，具体为：就诊概要、门急诊业务、住院业务、医技业务、病历管理、手术麻醉、输血管理、体检管理、病案管理、转诊（院）服务、医疗管理、药品管理、医用耗材管理、物资管理、医院数据统计、设备管理、机构基础字典、人力资源管理、专病库-阿尔茨海默相关业务。其中，专病库-阿尔茨海默分册先行采集三级医院数据。

	4
	机房UPS维保服务
	25万元
	本项目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信息中心总院四楼机房和分院五楼机房的不间断电源系统、制冷系统、监控设备、机房基础环境保障服务一年（包含所有设备及配件）。项目说明详见附件。

	5
	信息系统医保相关改造
	42万元
	具体改造内容如下：
1、药品追溯码一体化服务平台改造
依据《关于加快推进定点医药机构入库环节开展药品追溯码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推进药品追溯码做深做实，助力实现医保药品“应采尽采、依码结算”，对我院信息系统对接接药品耗材追溯码一体化服务平台（“一码通”平台）进行相关改造。
2、自费信息上传接口的改造
依据《厦医保转发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纳入就医地按病种付费管理的通知》、《省内异地费用按就医地病种付费机构上传规范指导》要求，自费结算就诊的省内异地参保人员申请手工报销后，医疗机构应通过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传送自费相关的就诊、诊断、费用等明细信息及医保结算清单，待报销完结后，纳入本地按病种分值付费进行结算清算。对我院信息系统进行相关改造。
3、特例单议国家要求要双盲审核电子病历接口改造
[bookmark: _GoBack]依据医保通知要求，特例单议要求要双盲审核，所有医院要自行脱敏上传，按医保接口规范要求，对我院信息系统进行相关改造。
4、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接口改造
依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工作的通知》、《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接口规范》和《康复病种按床日付费上传接口数据字典》，对我院信息系统进行相关改造。
5、2026年度医保政策性相关要求改造等。


二、报名方式
1、请有意参与此次调研的厂商，于2026年5月22日17：00前，将报名材料发送至联系邮箱：xmzyyxxk@126.com，逾期谢绝接收。
（邮件正文：公司名称、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报价金额；报名材料：扫描电子档文件以“XX项目-XX公司”命名）。
2、如需现场勘查，请提前1天预约。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0592-5579638。
3、若参与多个项目调研，请分开发送报名材料。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报名厂商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和良好信誉，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记录，报名截止日前三年内未有被司法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处罚记录。
3、本批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欢迎拥有三甲医院业绩的厂商参与调研。
四、报名材料
1、封面：应注明服务企业名称、所投项目名称，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电子版材料标题需包含所投项目名称、服务企业名称）
2、调研厂商合法有效的三证（含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税务登记证、代码证复印件或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分别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http://www.ccgp.gov.cn/search/cr/）信用记录查询截图，无不良记录并加盖公章（截图查询日期必须在该公告日期内）。
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授权委托书、个人授权函和身份证复印件。
5、相关资质及知识产权证书包含但不限于：质量管理体系、能力成熟度评估、信息安全服务资质、信息服务标准、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评估及相关知识产权(软著）证书复印件。
6、报价单（包含自研/采购、品牌、型号、生产厂家、进口/国产、详细技术参数、接口方案、详细配置清单、价格（不超预算价）、最长质保年限、维保价格、到货周期、代码放开程度、软件著作权归属/权益、医院信息化科研能力提升等）。
自研：非已有现成成熟产品，配合我院完成相关项目的基本设计~详细设计~编码~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的全流程业务活动；
采购：提供市场已有成熟产品，依据我院需求适度客户化。
7、须提供近三年所调研产品投标同规格型号的用户清单（本省及厦门市三甲医院优先列出）及相关服务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发票、验收等佐证材料）作为报价依据。
8、报名厂商提供报名产品型号与其它同性能不同品牌间的主要参数对比，简要阐述自身优势亮点。
9、调研进程中必要时需提供产品测试，请提前准备。
10、新建项目需填写建设方案：请根据附件《厦门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方案模板》编制所报名项目的建设方案，尽可能填写完整，部分内容若不涉及可填“无”。（《建设方案》请单独作为附件，命名格式如下：“XX项目建设方案-XX公司”）
11、首次公示所提交的投标材料，二次公示时若内容未改变，则无需重复提交。
12、资料提交时须按顺序编排目录及页码，每份资料（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均需加盖公章、骑缝章。（扫描形成电子档）
五、后续通知
1、审核资料合格者，视为报名成功。
2、医院根据实际需求择期举行项目调研论证会，论证会时间通过短信、电话另行通知，请保持手机畅通。
3、参与调研论证的报名厂商人员仅为报名文件授权人员，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出席。
厦门市中医院 
2026年5月18日
